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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由董事长王炳坤先生

召集，会议通知于2023年2月28日以邮件、微信、电话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并于2023年3月5日上午10:

00以现场及通讯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独立董事

奉宇、向振宏、唐露新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王炳坤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的营销体系，满足公司发展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王炳坤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

聘任杨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

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

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04）和《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6日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

为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在认真查阅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了

解相关情况后，本着谨慎性原则，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聘任杨

鑫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经会前认真审查杨鑫先生的履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杨鑫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等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上市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杨鑫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也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三、本次提名、聘任杨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聘任杨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奉宇 向振宏 唐露新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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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3月5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王炳坤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杨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一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认为杨鑫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及

行业知识，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本次聘任程序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

参考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

见》。

杨鑫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慕思健康睡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6日

附件：

杨鑫先生，1978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3年4月至2021年4月，任

职于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5月至2022年7月，任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2

年9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杨鑫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杨鑫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

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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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2月22日召开的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司对《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本激励计划” ）中

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公司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在征询公示意见后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结果

如下：

一、公示情况

（一）公司于2023年2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本

激励计划及其摘要、《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及《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名单》（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 ）。

（二）公司于2023年2月23日至2023年3月4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

职务通过内部张榜的方式进行了公示，公示时间共10天，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限内通过书

面或口头形式向公司监事会提出反馈意见。

公示结果：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

任何异议。

（三）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合并报表

分、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及其任职文件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本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示结果，公司监事会发

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激励对象为在公司任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

干，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外籍员工，也无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二）激励对象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三）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激励对象名单》中序号【43】的姓名应由“卓航林”更正为“卓航琳” 。前述更正事项系为

纠正名单录入时笔误造成的错误，不存在激励对象变更的情况。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作为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思科瑞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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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650,412股，占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望软件” 或“公司” ）总股本数的比例为0.75%。 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发

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之日起24个月。 本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

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3月13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2月1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中望龙腾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8号），中望软件获准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15,486,000股， 并于2021年3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61,943,857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48,449,3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3,494,557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限售期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24个月。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650,412股，共涉及限售股股

东数量为1户，占公司总股本的0.75%。其中，包含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股本4股，获得的转增股份185,832股。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3年3月1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22�年5月6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通过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

扣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即以总股本61,943,857股扣除回购股份116,194股后的

股份数量61,827,663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合计转增24,

731,066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86,674,923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结果暨股份上市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8）。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中望软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望软件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华泰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承诺

如下：

“实际控制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参与

战略配售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24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

股东无其他特别的相关承诺。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中望软件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在

参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2023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股东

承诺的内容。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公

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650,412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3月13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

持有限售股数

量（股）

持有限售

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650,412 0.75% 650,412 0

合计 650,412 0.75% 650,412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战略配售股份 650,412 24个月

合计 650,412 -

六、上网公告附件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战略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6日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光股份”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股

不超过3,35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3]263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国金证券”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3,35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2,01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340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0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8.00元/股。

亚光股份于2023年3月3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亚

光股份”股票1,34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在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的规定，并于2023年3月

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月7日（T+2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3年3月7日

（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

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认购资金应当于2023年3月

7日（T+2日）16:00前到账。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

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

排进行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

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1,113,064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87,440,915,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1532463%。 配号总数为87,440,915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087,440,91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525.44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0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3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3,015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9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3448043%。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与发行人定于2023年3月6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

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3年3月7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

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亚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达海” 或“发行

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

2675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 ）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

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1,150.0000万股，其中，网上

发行1,150.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

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23年3月3日（T日）利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通达海”股票1,150.0000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

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9,666,975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80,175,854,000 股 ， 配 号 总 数 为 160,351,708 个 ，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60351708。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0.0143434705%，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6,971.81339倍。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2023年3月6日（T+1日）上午在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

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3年3月7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2023年3月7日

（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2023年3月7日（T+2日）公

告的《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3年3

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

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发行人：南京通达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9,728.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2〕78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

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9,728.00万股，约占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

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

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

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与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跟投的初始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数量的5.00%，即486.40万股，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拨。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6,469.1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772.45万股，约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3年3月7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全景网（https://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

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3年3月7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以下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

日报网（www.zqrb.cn）、经济参考网（www.jjckb.cn），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

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播恩集团

（二）股票代码：001366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6,068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035万股，均为无流通限制的股票，自上市

之日起开始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一定的投资风

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主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

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1、发行人：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西省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中段

联系人：项帅

联系电话：020-22883999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9289号京基滨河时代广场A座61楼

联系人：卢婷婷、龚思琪

联系电话：0755-25869000

播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3月6日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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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１１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如有）（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４

，

７２５．７２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１．８１％

，本次公开发行

后总股本为

４０

，

０００．６８００

万股。其中，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预

计为

２３６．２８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

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

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９１．５８４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９７．８５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

２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

将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刊登的《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７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７

日（周二）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Ｔ－７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

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６

日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涛涛车业”、“发行人”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７３３．３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２

］

２７５２

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商证券”、“保荐人”或“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 “战略配

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

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２

，

７３３．３６

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为

１０

，

９３３．３６

万股。

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的发行数量为

４１０．００４０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１５．００％

。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即不超

过

２７３．３３６０

万股，且预计认购金额不超过

１４

，

９６５．００

万元；保荐人相关子公司

跟投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

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３６．６６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

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２６．３５６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９７．０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

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

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

刊登的《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

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７

日（

Ｔ－１

日，周二），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

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涛涛车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６

日


